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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10年我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充分发挥财政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农民购买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根据山东省农机管理办公室《山东省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临朐县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省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目标，以增加农机装备总量、改善装备结构、提高农机化水平、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任务，继续以推进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为重点，兼顾畜牧业、渔业、林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突出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机具推广应用；完善补贴管理办法，规范操作程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尊重农民购买农机自主权，引导农机企业研发生产适销对路农机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补贴政策的引导效应，进一步调动农民购买和使用农机具的积极性，促进全县农机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全县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补贴对象及优先条件
（一）补贴对象：全县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场、林场职工）、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取得当地工商登记的奶农专业合作社、奶畜养殖场所办的生鲜乳收购站和乳品生产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

（二）补贴的优先条件：在申请补贴人数超过计划指标时，确定补贴对象的优先条件是：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奶农专业合作社、奶畜养殖场所办的生鲜乳收购站、乳品生产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在申请人员条件相同或不易认定时，优先安排未曾享受过补贴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可采用按报名顺序或农民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
三、补贴机具种类及补贴标准
（一）补贴机具的种类

对列入《山东省2010年度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目录》的产品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原则上全部予以补贴，补贴资金优先用于补贴重点机械。玉米联合收获机、免耕播种机、经济作物机械、植保机械、手扶拖拉机是我县的补贴重点。
1、收获机械类：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含互换割台型）、背负式玉米收获机、自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花生收获机；

2、拖拉机类：25马力以上拖拉机、手扶拖拉机；

3、耕整地机械类：微耕机、田园管理机；
4、种植机械类：小麦免耕播种机、花生播种覆膜机；
5、收获后处理机械类：花生脱壳机；
6、畜牧机械类：挤奶机、贮奶罐、冷藏罐；
7、植保类机械：机动喷雾喷粉机。

（二）补贴标准
对列入补贴目录的农业机械，总体上继续执行不超过30%的补贴比例，具体按照“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同一补贴额”的原则进行测算，实行定额补贴，并在补贴目录中公布具体补贴额度。
四、补贴资金规模和机具数量

2010年补贴资金分两批下达，第一批下达我县的补贴资金数额为445万元。用于补贴玉米联合收获机35台、自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台、小麦免耕播种机70台、25马力以上拖拉机80台、手扶拖拉机500台、田园管理机300台、花生收获机2台、花生脱壳机30台、其它机械50台。
五、工作程序

1、自4月14日开始对购机补贴政策进行宣传公示。

2、自4月16日开始报名，农民持本人身份证、有关合作组织持登记证书到所在镇（街办）报名，也可直接到县农机局报名。县农机局根据补贴优先条件和报名顺序或农民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补贴对象名单并进行公示。

3、公示无异议后，县农机局通过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系统为补贴对象完成网上申报，并打印《山东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一式三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补贴对象持《山东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协议》自主选择经销商，并办理购机手续。具体供货或安装时间、地点，由供货企业根据购机农户需要协商确定，县农机局做好协商服务。
5、县农机局对供货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办理购机农户、供货商、农机局三方签字确认的供货手续，并喷涂补贴标识及编号，实行牌证管理的拖拉机、联合收获机等，同时办理挂牌、落户手续。经销商或生产企业负责做好补贴机具档案信息的采集录入工作，县农机局及时在网上进行供货确认，并加强补贴档案管理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实行补贴，是落实中央扶持“三农”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于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县里成立分管县长任组长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组织落实。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办）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确保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顺利实施。县农机局主要负责补贴对象的确定公示、购机情况监管、核实、档案登记汇总等；农业、畜牧、水利、林业等部门主要做好本行业相关补贴机械的宣传发动工作；为保证农业机械补贴政策顺利实施，县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补贴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政策宣传、信息档案建立、公示等组织管理方面的支出，保障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开展；各镇（街办）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农民充分利用购机补贴政策购买农业机械，增加农机总量。
（二）规范操作，严格管理。严格执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的要求，规范操作，严格管理。严禁地方保护主义，严禁强行向购机农民推荐产品，严禁借扩大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之机乱涨价。同一产品销售给享受补贴的农民的价格不得高于销售给不享受补贴的农民的价格。要严格执行补贴对象公示制度。要加强对农民购机情况的检查核实，包括是否购机、购买机具是否为协议规定的机具等。规范使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管理软件系统，加快实现购机申请、审核、结算、档案管理等信息化网络化，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三）加强宣传，搞好服务。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宣传引导，让农民了解补贴政策的内容、程序和要求。要设立公开咨询电话，搞好咨询服务，认真答疑解惑。要协调农机生产、销售企业做好补贴机具的供货工作，督促企业搞好售后培训及服务。要加强补贴机具的质量监督，了解补贴机具的质量状况和农民的反映，及时认真受理农民的投诉，对存在质量问题、农民投诉多的机具及其生产企业，要及时报请省农机办取消其补贴资格，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县农机局农机购置补贴联系电话：0536－3123080
                              0536- 3123072
                投诉监督电话：0536－3212642

补贴产品目录网址：http://www.sdnj.gov.cn
附：1.临朐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2.2010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表
临朐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刘学海（副县长）
副组长：夏树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赵光川（县农机局局长）
    　　邓世华（县财政局局长）
    　　冯益利（县纪委派驻第四纪检组书记、监察局派驻第四监察室主任）
成  员：傅越鹏（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涛（县农工办副主任）
       　　 刘玉华（县农机局副局长）
李  伟（县农业局副局长）
    　　郭秀清（县畜牧局总畜牧师）
    　　马云忠（县水利局副局长）
    　　蔡新功（县林业局党委副书记）
    　　赵湘江（县烟草公司副经理）
   　　 刘  谦（县工商局副局长）
    　　赵兴廷（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刘富家（县广播影视中心副主任）
    　　陈大伟（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王登亮（东城街道生态办副主任）
    　　王兆江（五井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王晓阳（冶源镇生态办副主任）
李丹阳（寺头镇人大副主席）
马来胜（九山镇副镇长）
林  青（辛寨镇生态办副科级干部）
王成龙（沂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刘世民（柳山镇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
史红霞（龙岗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机局，刘玉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组织落实。

2010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表

	镇（街办）
	资金数额（万元）
	备 注

	城关街道
	42
	

	东城街道
	60
	

	五井镇
	36
	

	冶源镇
	56
	

	寺头镇
	30
	

	九山镇
	30
	

	辛寨镇
	61
	

	沂山镇
	45
	含沂山风景区

	柳山镇
	25
	

	龙岗镇
	60
	

	合计
	445
	


抄送：县纪委、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临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4月24日印　
（共印8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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